
生老病死是每个人不可避免的
自然规律，当亲人离世，除了沉痛的
哀思，随之而来的也可能涉及遗产、
丧葬费、抚恤金等财产的处理问题。
那么，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属于遗产
吗？分配时又应遵循何种原则？近
日，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审结的一
起共有物分割纠纷案件，对这些问题
进行了明确。

原告王某与刘某某系再婚夫
妻，共同生活三十余年，感情深厚。
刘某某与前任妻子分别育有子女刘
某甲、刘某乙与刘某丙。2025年 1
月，刘某某因病去世。经核算，刘某
某丧葬费为 18368.5 元、抚恤金为
45660.8元。

围绕这笔费用的分配，家庭成员
间产生了分歧。原告王某诉至法院，
请求判令全部丧葬费及抚恤金均归
其所有，理由是其与刘某某共同生活
多年，感情深厚，且在刘某某生前悉
心陪护照顾，并承担了其主要丧葬费
用。被告刘某甲、刘某丙则认为应

“一人一份”平均分割；被告刘某乙则
表示尊重父亲生前意愿，不主张要求
分割，但若其他子女要求分割，则其
也应参与分配。

二道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核

心争议在于刘某某的丧葬费及抚恤
金应如何分割。

关于丧葬费：法院认为，丧葬费系
用于办理死者丧葬事宜的一次性费
用，不属于死者遗产。分割时，应优先
冲抵各方实际支出的合理丧葬费用。
本案中，原告王某为办理刘某某急救
及丧葬事宜花费实际支出6890.9元，
被告刘某甲在扣除王某给付的现金后
实际支出2250元。上述款项应从丧
葬费总额中优先返还。刘某某丧葬费
金 额 为 18368.5 元 ，返 还 后 剩 余
9227.6元，法院酌情由四位法定继承
人即王某、刘某甲、刘某乙、刘某丙间
平均分配，每人分得2306.9元。

关于抚恤金：抚恤金是死者生前
所在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死者
死后给予死者家属发放的具有精神
安慰和物质补偿性质的金钱给付，不
属于死者遗产。因此，在分割时，不
能简单适用遗产分割原则，而应综合
考虑各亲属与死者关系的亲疏远近、
共同生活紧密程度、所尽抚养或赡养
义务多少等因素。本案中，王某作为
妻子，与刘某某共同生活三十余年，
承担了主要的陪伴与照顾义务。因
此，法院酌情判定王某分得抚恤金
20000元，剩余25660.8元则由三名

子女刘某甲、刘某乙、刘某丙均分，每
人分得8553.6元。

综上，王某合计分得丧葬费
9197.8元、抚恤金20000元；刘某甲
合计分得丧葬费4556.9 元、抚恤金
8553.6元；刘某乙、刘某丙各分得丧
葬费 2306.9 元、抚恤金 8553.6 元。
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裁判要旨：被继承人的丧葬费和
抚恤金不属于被继承人的遗产，故原
则上不应适用继承的相关规定。但
对于抚恤金和丧葬费的分割标准现
无明确法律规定，故可比照继承规
定、根据两者性质将其作为死者近亲
属的共有物进行分割。

对于丧葬费的分配，根据其性
质，原则上应先冲抵已实际支付的合
理丧葬费用，剩余部分可在法定继承
人范围内进行分割。

对于抚恤金的分配，根据其性
质，可以考虑家属与死者之间的婚姻
关系、血缘关系、抚养关系、家庭结构
等因素进行分配，对与死者共同生活
时间较长、付出较多陪伴照顾的亲
属，可酌情予以多分，以体现对付出
较多家庭责任一方的关怀以及对公
序良俗的维护。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前车缴费抬杆，我紧随其后冲
过去，这不就省下十几块？”正是抱着
这样的侥幸心理，王某在 2年期间
700余次驾车跟杆逃避停车费，最终
从“占便宜”沦为“犯了罪”。

王某在某商场美食城经营一家
门店，为了上下班方便，常常将车停
在商场停车场，而每天十元左右的
停车费让王某觉得不划算。作为熟
悉停车场设备的商户，王某琢磨出
一个省钱的“妙招”，那就是“跟杆”
逃费。从最初一周试几次到后来每
日进出必逃，王某的手法越来越熟
练，心里也越来越坦然。他自以为
单次逃费的金额不值一提，自己的
做法也天衣无缝，却不知这种有入
场记录、无缴费离场记录的异常情
况早已被停车场系统记录下来。经
调查，2022年 1月至2024年 4月期
间，王某累计逃费达701次，金额累
计5325元。

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审理后
认为，被告人王某明知使用停车场需
缴纳费用，却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
用道闸系统的时间差，采取“跟杆”方
式秘密逃避缴费，其行为符合盗窃罪

“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构成要件。
尽管单次逃费金额小额，但累计数额
达5000余元，已远超当地2000元的
盗窃罪“数额较大”入罪标准，社会危
害性显著。

最终，综合考虑王某的犯罪事
实、认罪悔罪态度及退赔情况，法院
以盗窃罪判处王某拘役四个月，缓刑
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拿到判决书时，王某懊悔不已：“以为
只是贪点小便宜，没想到把自己弄成
了罪犯，真是一辈子的污点！”

法院释法：“小逃费”为何成“大
犯罪”？1.主观有恶意即涉嫌违法：
王某清楚停车缴费规则，却为节省成
本持续逃费，并非“无心之失”，具备

明确的非法占有目的，这是构成犯罪
的核心前提。2.行为属盗窃：“跟杆”
逃费是利用系统漏洞秘密逃避缴费，
停车场管理方并未“自愿”放弃收费，
符合盗窃罪“秘密窃取”的特征，绝非

“钻漏洞”或“民事违约”。3.入罪不
看“单次”看“累计”：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规定，盗窃“数额较大”
（各地标准通常为1000-3000元）或
“多次盗窃”（两年内3次以上），即可
构成盗窃罪。王某的行为远超标准，
必然面临刑事追责。

法官提醒：无论是商场商户、员
工还是普通车主，都需牢记：停车缴
费不仅是契约义务，更是法律底线。
切莫抱有“金额小没人管”“次数多查
不清”的侥幸。一旦留下犯罪记录，
不仅会面临罚款、判刑，还会影响个
人征信、子女政审，最终“省小钱、吃
大亏”，得不偿失。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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桦甸市消防救援大队
“三点发力”打好秋季火灾防控攻坚战

桦甸市消防救援大队
立足实际，针对秋季火灾
特点，以增强抵御火灾能
力为着力点，紧盯重点、狠
抓落实，稳步提升辖区社
会面火灾防控能力，全力
做好当前火灾防控各项工
作。大队以消防安全治本
攻坚三年行动为抓手，结
合持续推进畅通“生命通
道”、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
全链条整治、高层建筑消

防设施治理等行动，定期
深入沿街商场市场、“九小
场所”、住宅小区、人员密
集场所、消防安全重点单
位开展消防安全检查，指导
场所负责人发现隐患、整改
隐患，从源头上杜绝火灾事
故的发生，并提醒场所负责
人建立健全消防安全管理
制度，严格落实防火巡查制
度等，切实将火灾防范触角
延伸至基层末端。

桦甸市消防救援大队
深入辖区内多家养老机构开展专项检查指导

10月15日，桦甸市消
防救援大队深入辖区内多
家养老机构开展专项检查
指导。检查人员实地查看
了宿舍、食堂及消防监控
室等重点部位，详细检查
了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各
类指示标志、应急照明灯
等设置情况，并对工作人
员掌握基本消防安全知

识、消防技能、应急处置能
力等进行了随机抽查。

随后大队检查人员强
调：要充分吸取火灾事故教
训，履职尽责，采取一切有效
手段，坚决确保不能发生类
似事故，特别是各单位责任
人和管理人要切实把消防安
全主体责任担起来，把本单
位的消防工作抓细、抓实。

桦甸市消防救援大队
深入辖区医院开展服务指导工作

10月19日，桦甸市消
防救援大队深入辖区市医
院开展服务指导工作，确保
辖区医院消防安全“零死
角”“零盲区”。

大队监督员对院内消
防安全隐患进行逐一排
查，并将各层病房、机房列
为此次检查的重地。 同

时，大队监督员要求医院
定期开展夜间消防疏散演
练，并从灾情侦查、固定消
防设施应用、人员疏散转
移等多方面进行详细指
导，再三叮嘱医院要培养

“消防安全明白人”，高度
重视消防安全工作，切实
做好消防安全管理工作。

桦甸市消防救援大队
走进校园进行全面消防安全检查

近日，桦甸市消防救
援大队对学校进行了全面
的消防安全检查。大队检
查人员首先对学校教学
楼、食堂等重点场所的消
防设施和器材进行了逐一
排查。在检查过程中，详
细查看了灭火器的压力是
否正常，消火栓的阀门是
否能正常开启、水带和水
枪是否齐全等。通过此次
消防安全检查，进一步增

强了学校的消防安全意
识，及时发现并消除了一
批消防安全隐患，为学校
的安全稳定奠定了坚实基
础。在今后的工作中，大
队将继续加强对学校等人
员密集场所的消防安全监
管力度，定期开展消防安
全检查和复查，督促各单
位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
任，确保广大师生的生命
财产安全。

丧葬费和抚恤金如何分配？

为逃停车费“跟杆”终获刑！“省小钱”惹“大麻烦”


